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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計畫標準作業流程圖（B009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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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計畫標準作業說明表（B009） 

業 務 項 目 作 業 程 序 說 明 及 控 制 重 點 法令依據或參考資料 使用表單 

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計畫

標準作業 

一、作業程序 

 1、依環保署年度計畫進行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。 

 2、土壤及地下水採樣及檢測等工作應符合行政院環境保護

署環境檢驗所檢驗規範。 

 3、土壤、地下水檢驗結果送至本科。 

 4、檢驗結果超出管制標標準者命污染行為人限期改善或依

法公告。 

 5、進行驗證以確認改善完成。 

二、控制重點 

 1、確認土壤或地下水是否符合監測或管制標準。 

 2、確認改善情形。 

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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